
附件二  

                  承受原貸款確認書 

本件買賣原設定之抵押權之債務，承受情形如下：  

１、收件字號：   年   月   日   地政事務所   登字第   號  

２、抵押權人            。  

３、設定金額：            元整  

４、約定時買方承受本件抵押權所擔保之未償債務（本金、遲延利息）金額新臺幣   元整。  

５、承受日期   年   月   日。  

６、債務承受日期前已發生之利息、遲延利息、違約金等概由賣方負擔。  

７、買受人承受債務後是否享有優惠利率，應以買受人之資格條件為斷。  

賣方：          （簽章）  

買方：          （簽章）  

簽章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 

 


